中國生產力中心「115年國產鮮乳標章推廣活動」計畫構想書（案號：2R220-01）

一、計畫緣起：
（一）計畫緣起

面對國際貿易自由化與2025年臺紐經濟合作協定全面開放零關稅進口液態乳的挑戰，儘管國產鮮乳有品質與鮮度優勢，但受進口乳品價格競爭，國內業者須積極朝提升品質、技術升級及發展特色產品等方向轉型，以應對市場變化；而政策方面亦須持續推動明確標示政策，透過強化標示以區隔國產鮮乳與進口液態乳，讓消費者能自主選擇。為積極形塑國產鮮乳「新鮮、優質、衛生、安全」之優質形象，結合地產地消等消費概念，鼓勵消費者及店家使用國產鮮乳，提升乳品認同度，以帶起消費風潮，增加國產鮮乳的銷量及多元管道，藉此逐步提升我國酪農產業整體體質及永續競爭力。
（二）計畫目標
 為使消費者多認識國產畜產相關的產品特色及精神，辦理為期2天推廣活動，邀請民眾從支持國產農產品開始，有機會與消費者建立較直接的互動，提升對於國產鮮乳的信任感，強化飲食生活與畜產業的連結
二、工作項目及說明：

(一)國產鮮乳產業推廣活動
1. 辦理地點以能搭配台北市希望廣場農民市集展售及華山園區一帶之地點為主，達到集客、親子族群參與之分析說明，經本中心同意後方可執行，並由本中心負責場地租借、場地費及相關保險支付事宜。
2. 主視覺展示推廣應用：主視覺由本中心製作，投標廠商應就市面鮮乳標章訴求及本次活動視覺進行陳列或創意應用規劃設計提案，向本中心提出方案進行研議，得標廠商應協助活動期間之現場維護及相關物品、佈置物保全工作。
3. 創意體驗活動：得標廠商應就計畫目標，提出活動主題及文宣，規劃並執行國產鮮乳推廣創意體驗活動1式，並於活動期間，安排至少6場次主題性講座或親子亮點活動搭配辦理，由得標廠商負責受理報名及提供參與獎品等，同時於活動期間，現場安排集客活動至少2場次吸引人流。
4. 邀集與國產鮮乳或國產食材相關之餐飲或文創攤販至少8攤，共同參與本活動，並設置設置服務臺1式，安排至少2名人力於服務臺協助推廣活動相關服務事宜。
(二)其他應配合事項
1.執行本專案服務衍生之相關事務與費用由廠商負責，如專責人力薪資與勞健保、行政管理及活動拍攝紀錄等。
2.得標廠商應規劃專責人力擔任聯繫及處理窗口。
3.得標廠商於工作執行期間，得視雙方實際需求，不定期提送相關資料或召開工作會議。
4.其他與本案有關之行政事務協助事項，包含各區域租借溝通申請、機關安檢等。

三、完成採購後之預期使用情形及其效益目標：
(一)設計物規劃提案1式
(二)國產鮮乳推廣創意體驗活動1式
(三)主題性講座或親子亮點活動6場次
(四)吸引人流集客活動2場次
(五)國產鮮乳或國產食材相關之餐飲或文創攤販8攤

四、評估使用情形及其效益之分析指標：
預期參觀人數達2,000人次，帶動並促進國產鮮乳銷售或現場應用達500公升。
五、投標廠商應注意事項：
（一）本案預計政府經費新台幣：149萬元整。
（二）本計畫經費採總包價法。
（三）本案無押標金及履約保證金。
（四）委託工作期限：自決標日之次日起至民國115年10月30日。
（五）投標文件之內容涉及智慧財產權歸屬及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時，由廠商負責處理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
（六）廠商執行本案應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及預算法第六十二條之一規定辦理，如有不符規定部分本中心將不予驗收核銷，廠商不得異議。
（七）立法院審查預算如有下列情形，廠商必須遵守，不得異議，且本中心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１、本計畫如於立法院審查預算時指定刪除，本中心即撤銷本標案。
２、如於立法院審查預算時指定刪減本計畫經費或刪減本中心總經費或政策變，致影響本計畫執行者，雙方得協議變更計畫內容後議價。
（八）得標廠商應於議價決標後14日（不含例假日）內依本中心規定，檢送修正後提案簡報及委辦契約書辦理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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